餐饮场所液化石油气应遵守的安全法规、技术规范汇总

[bookmark: _GoBack]政知见
有关液化气安全的技术规范及法规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2014（2018年版）
5.4.16 高层民用建筑内使用可燃气体燃料时，应采用管道供气。使用可燃气体的房间或部位宜靠外墙设置，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 50028的规定。
5.4.17 建筑采用瓶装液化石油气瓶组供气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设置独立的瓶组间；
2 瓶组间不应与住宅建筑、重要公共建筑和其他高层公共建筑贴邻，液化石油气气瓶的总容积不大于1m³的瓶组间与所服务的其他建筑贴邻时，应采用自然气化方式供气；
3 液化石油气气瓶的总容积大于1m³、不大于4m³的独立瓶组间，与所服务建筑的防火间距应符合本规范表5.4.17的规定；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 GB 50352-2019
8.4.7 液化石油气和相对密度大于0.75的燃气调压计量装置及管道、燃具、用气设备等设施不得设于地下室、半地下室等地下空间。
8.4.8 当采用液化石油气瓶组自然气化，总容积小于等于1.0m³时，瓶组间可设置在与建筑物(高层建筑、重要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除外)外墙毗连的单层专用房间内，单层专用房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物耐火等级不得低于二级；
2 应通风良好，且应有直通室外的门；
3 与其他毗邻房间的墙应为防火墙，且不得设置任何洞口；
4 室温不应高于45℃，且不应低于0℃；
5 与其他建筑的防火间距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8.4.9 当瓶组气化站配置气瓶的总容积超过1.0m³或采用强制气化时，应独立设置在高度不低于2.2m的专用房间内。专用房间与其他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8.4.10 商业和公共建筑用户使用的气瓶组严禁与燃具布置在同一房间内。
《燃气工程项目规范》 GB 55009-2021
《燃气工程项目规范》GB 55009-2021，自2022年1月1日起实施，为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全部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4.3.12 气瓶应具有可追溯性，应使用合格的气瓶进行灌装。气瓶灌装后，应对气瓶进行检漏、检重或检压。所充装的合格气瓶上应粘贴规范明显的警示标签和充装标签。
6.1.7 当家庭用户管道或液化石油气钢瓶调压器与燃具采用软管连接时，应采用专用燃具连接软管。软管的使用年限不应低于燃具的判废年限。
说明：软在厨房里的安装环境多种多样，有的在操作台下的橱柜里，有的在橱柜拉篮后面，的和台式灶连接部分裸露在外，面临鼠咬、撞击、调料侵蚀、厨房清洁等情况，户内燃气泄漏事故中，胶管漏气是各类事故中占比最高的。
6.1.8 燃具连接软管不应穿越墙体、门窗、顶棚和地面，长度不应大于2.0m且不应有接头。
6.1.9 家庭用户管道应设置当管道压力低于限定值或连接灶具管道的流量高于限定值时能够切断向灶具供气的安全装置；设置位置应根据安全装置的性能要求确定。
6.1.10 使用液化石油气钢瓶供气时，应符合列规定：
1 不得采用明火试漏；
2 不得拆开修理角阀和调压阀；
3 不得倒出处理瓶内液化石油气残液；
4 不得用火、蒸汽、热水和其他热源对钢瓶加热；
5 不得将钢瓶倒置使用；
6 不得使用钢瓶互相倒气。
说明：正常情况下，钢瓶内的液化石油气下部呈液态，上部是气态；气态液化石油气通过减压阀供给燃具。若倒立，通过减压阀的都是液体，液体出来后，其体积迅速膨胀近250倍，这样就大大超过了燃具的负荷，从而导致两种情况发生：一是可能窜出很高很大的火焰，引燃附近的可燃物；另一种是气体来不及完全燃烧，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气体混合物而发生爆炸。
6.2 商业燃具、用气设备和附件
6.2.1 商业燃具或用气设备应设置在通风良好、符合安全使用条件且便于维护操作的场所，并应设置燃气泄漏报警和切断等安全装置。
条文说明
6.2.1 由于商业用气场所的确定可能滞后于建筑功能方案设计，还有将原有非用气房间改造，以使其满足用气环境要求以后变更为用气房间的可能性，因此本条未强调商业燃具或用气设备应设置在符合安全使用条件的场所。
通风良好的要求是考虑到正常用气和用气安全性而规定的，用气场所的通风条件既应该满足燃烧所需空气和燃烧产生的烟气排放要求，还应能够保证发生燃气泄漏事故时，可燃气体快速稀释，避免产生爆炸危险混合气体聚积的情况。
6.2.3 公共用餐区域、大中型商店建筑内的厨房不应设置液化天然气气瓶、压缩天然气气瓶及液化石油气气瓶。
6.2.4 商业燃具与燃气管道的连接软管应符合本规范第6.1.7条和第6.1.8条的规定。
6.2.5 商业燃具应设置熄火保护装置。
条文说明
6.2.3 用餐区域属于人员聚集的场所，用电、用气设备点多量大，有的有明火存在；这些场所电气、用气设备负荷大，水、电、气线路复杂；用餐属于大众消费，用餐区域人员多且较为集中，进出频繁，流动性大，对用餐环境、安全出口和消防设施不熟悉，有时候还存在语言障碍的情况；营业时间较长，特别是夜间的时间比较长。目前，虽然液化石油气钢瓶用户数量远低于天然气用户，但发生的事故率却高于天然气。液化天然气气瓶及压缩天然气气瓶装置用气时，需要加热和减压，装置更复杂。为保证人身和公共安全，规定用餐区域不应设置液化石油气气瓶、液化天然气气瓶及压缩天然气气瓶装置。
气瓶是指正常环境温度（-40℃~60℃）下使用的、工程压力大于或等于0.2MPa（表压）且压力与容积的乘积大于或等于1.0MPa·L的盛装气体、液体和标准沸点等于或低于60℃的液体气瓶。
6.2.5 燃气泄漏或出现回火、熄火等都可能引发安全事故，因此，从本质安全角度考虑，规定了商业燃具应具有的基本安全装置，且安全装置的相关技术目前已经是成熟技术。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28-2006
8.7.1 居民用户使用的液化石油气气瓶应设置在符合本规范第10.4节规定的非居住房间内，且室温不应高于45℃。
8.7.2 居民用户室内液化石油气气瓶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气瓶不得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或通风不良的场所；
2 气瓶与燃具的净距不应小于0.5m；
3 气瓶与散热器的净距不应小于1m，当散热器设置隔热板时，可减少到0.5m。
8.7.3 单户居民用户使用的气瓶设置在室外时，宜设置在贴邻建筑物外墙的专用小室内。
8.7.4 商业用户使用的气瓶组严禁与燃气燃烧器具布置在同一房间内。瓶组间的设置应符合本规范第8.5节的有关规定。
《农村防火规范》 GB 50039-2010
6.3.2 瓶装液化石油气的使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严禁在地下室存放和使用；
2 液化石油气钢瓶不应接近火源、热源，应防止日光直射，与灶具之间的安全距离不应小于0.5m；
3 液化石油气钢瓶不应与化学危险物品混放；
4 严禁使用超量罐装的液化石油气钢瓶，严禁敲打、倒置、碰撞钢瓶，严禁随意倾倒残液和私自灌气；
5 存放和使用液化石油气钢瓶的房间应通风良好。
《液化石油气钢瓶定期检验与评定》GB/T 8334- 2011
3.2 检验周期
3.2.1 对在用的YSP118和YSP118-I型钢瓶，自钢瓶钢印所示的制造日期起，每3年检验一次；其余型号的钢瓶自制造日期起至第三次检验的检验周期均为4年，第三次检验的有效期为3年。
3.2.2 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有严重腐蚀、损伤或对其安全可靠性有怀疑时,应提前进行检验。
3.2.3 库存或停用时间超过一个检验周期的钢瓶,启用前应重新进行检验。
《公众聚集场所消防技术标准要点》
餐饮场所平面布置
1、厨房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防火隔墙与其他部位分隔，墙上的门、窗应采用乙级防火门、窗或防火卷帘。
2、供厨房使用的丙类液体燃料，其储罐应布置在建筑外，当设置中间罐时，中间罐的容量不应大于1m³，并应设置在一、二级耐火等级的单独房间内，房间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中间罐下部设置防止油品流散的设施。
3、厨房区采用液化石油气瓶组供气时，应设置独立的瓶组间，瓶组间不应与住宅建筑、重要公共建筑和其他高层公共建筑贴邻。液化石油气气瓶的总容积不大于1m³的瓶组间与所服务的其他建筑贴邻时，应采用自然气化方式供气。在瓶组间的总出气管道上应设置紧急事故自动切断阀。瓶组间应设置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
4、餐厅建筑面积大于1000㎡的餐馆或食堂，其烹饪操作间的排油烟罩及烹饪部位应设置自动灭火装置，并应在燃气或燃油管道上设置与自动灭火装置联动的自动切断装置。
《餐饮服务单位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条件》DB11/T 450-2007（地方标准）供参考
本标准第 4.7 条、4.8 条、第 5 章、6.2 条、6.5 条、7.1 条、7.4 条、7.9 条、8.2 条、9.1 条、9.3 条为强制性条款，其余为推荐性条款。
4 基本要求
4.1 餐饮服务单位应按照安全生产、燃气、特种设备和消防等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的规定，建立安全用气责任制度。
4.2 餐饮服务单位应与取得本市核发燃气经营许可证的液化石油气供应企业签订供用气合同，合同中应明确划分对供气系统、气瓶和用气设备的安全管护责任 。
4.3 餐饮服务单位对液化石油气气瓶的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餐饮服务单位应使用供气企业提供的气瓶，并应签订气瓶租赁合同。餐饮服务单位现存的自有 产权的气瓶应通过供气企业在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建立档案并由供气企业统一管理且应逐年淘 汰，不应新增自购气瓶。
——餐饮服务单位应检查液化石油气气瓶的信息化标识（包含一维条码、二维条码和电子标签等）、气瓶注册登记代码钢印是否完好、清晰，不应使用无信息化标识的液化石油气气瓶。
——餐饮服务单位在每次购气时应索要购气凭证，并对购气凭证上记载的气瓶信息化标识、气瓶注册登记代码钢印、气瓶检验时间、气瓶规格、配送车辆牌照等信息进行核对。对购气凭证登记不全或登记内容与实际不符的，餐饮服务单位应拒绝接收，并应留存购气凭证。
4.4 餐饮服务单位应安排专人每天对供气系统和用气设备进行巡视和检查。每次换气后，应对供气系统与气瓶连接处进行测漏检查并记录检查结果。管护方式为托管的，受托方应按照协议对供气系统和用气设备进行检查，检查后双方应在检查记录上签字确认。
4.5 餐饮服务单位应在用餐场所显著位置设立燃气安全信息公示栏。公示信息内容应包括：本单位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负责人照片、姓名，安全承诺书，供气单位信息，安全检查记录等。
4.6 餐饮服务单位的安全管理和用气设备操作人员应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燃气安全使用知识和安全操作技能。
4.7 餐饮服务单位不应从汽车槽车直接给气瓶充装液化石油气，不应在气瓶之间倒灌液化石油气；气瓶残液应由瓶装液化石油气供气企业回收处理，不应自行处理气瓶内的残液。
4.8 餐饮服务单位不应在用餐场所储存和使用液化石油气气瓶和气体卡式炉。
5 瓶组气化间
5.1 采用瓶组方式供应液化石油气的，应设置瓶组气化间，存储的气瓶总容积应在 1m³以下（约 8 个50kg 气瓶）。
5.2 当采用自然气化方式供气时，瓶组间可设置在与建筑物（住宅、重要公共建筑和高层民用建筑除 外）外墙毗连的单层专用房间内，不应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地窖等通风不良场所及建筑物内，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建筑物耐火等级不应低于 GB 50016 规定的二级标准；
——应通风良好，并设有直通室外的门，门、窗应向外开；
——与其他房间相邻的墙应为无门、无窗洞口的防火墙； 
——瓶组间室温范围为 0℃ -40℃。
5.3 当采用强制气化方式供气时，瓶组气化间应为高度不低于 2.2m 的独立房间，其建筑要求应符合本标准 5.2 条的相关要求，且与建筑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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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瓶组间和气化间的通风方式分为自然通风和强制通风。采用自然通风的，其下通风式百叶窗应不少于 2 个，气瓶间每平方米的通风面积不应小于 0.03 ㎡，通风口应与室外大气连通，通风口下沿距室内地坪宜在 0.2m 以下，采用独立的强制通风方式时，通风设施应与可燃气体探测器连锁并符合防爆要求。
5.5 瓶组间和气化间内不得有暖气沟、地漏及其它地下建构筑物，地面材料应采用不发生火花的材料。
5.6 瓶组间和气化间内的电气设备应为防爆型，电气开关应安装在室外。
5.7 瓶组间和气化间应按标准的要求配备干粉灭火器，且数量不应少于 2 个。
5.8 瓶组间和气化间内不应设置燃气燃烧器具以及其他明火，不应堆放易燃、易爆物品，不应作为其 他用途使用。
6 气瓶
6.1 采用瓶组气化供气方式宜选用 YSP-118 系列（50kg）气瓶。
6.2 应使用充装单位提供的合格气瓶。不应使用无检验合格标识或标签无法识别的气瓶。
6.3 使用的气瓶瓶体上的制造钢印标记、定期检验钢印标记和注册登记标记等各类印记、标记均应清 晰可辨识，且应加装符合 DB11/T 949 要求的标签，记录充装、配送、使用全过程的可溯源信息。
6.4 气瓶护罩应无焊缝断裂、无脱落；气瓶底座应无腐蚀、无变形、无破裂、无脱落；气瓶应能直立；气瓶阀的阀口应无损伤。
6.5 空瓶与实瓶应分区放置，并应有明显的区分标志。
6.6 气瓶应直立放置，放置点不应靠近热源和明火，不应使用明火、蒸汽、热水等热源对液化石油气气瓶加热。
7 供气系统
7.1 单瓶供气时，气瓶不应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或通风不良的场所，气瓶与燃具的净距不应小于0.5m。
7.2 瓶组气化间供气系统的设置应符合 GB 50028 的相关规定，总输气管的出口，应设置紧急切断阀并 与可燃气体探测器联锁及符合防爆要求。
7.3 供气管道应采用钢管，且应采用硬连接方式。
7.4 管道穿过建筑物墙体时，应敷设在两端密封的套管中。
7.5 管道系统为法兰连接的，法兰盘之间应做防静电跨接并接地。
7.6 气化器应是由具备相应制造许可证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
7.7 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应符合 CJ50 的规定，调压器应具有防止擅自改变调压器的设定状态的可靠措施，调压器应在有效使用年限内使用。瓶组供气系统应选用非家用调压器，调压器应有警示色。
7.8 当管道需要离开墙面架空敷设时，应采用管支架、管卡或吊卡固定，且应安装稳定牢固。
7.9 供气系统的安装、改装、拆除作业应由取得燃气工程施工资质，或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资质的单位承担，并应按照国家、本市有关设计、施工及验收的相关规范和标准执行。
8 用气设备
8.1 液化石油气的用气设备，应选用取得生产许可证的厂家生产的具有产品合格证、产品安装使用说 明书和质量保证书、有产品标牌及有出厂日期的合格产品。
8.2 设置用气设备的房间应具备良好的通风条件，人防工程和普通地下室不应使用液化石油气。
8.3 设置用气设备的房间，净高度不得低于 2.2m，并应配备数量不少于 2 个干粉灭火器并保持完好有效。
8.4 用气设备前连接管宜选用金属管道硬连接方式，当局部采用软管连接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使用金属软管时两端应采用螺纹连接方式；
——单瓶供气使用耐油橡胶软管时，软管的长度应控制在 1.2m 到 2.0m 之间且没有接口，软管不得穿越墙壁、顶棚、窗门等；
——瓶组供气管道到达用气场所的用气设备前使用耐油橡胶软管时，软管的长度不应超过 1m；
——软管的使用年限应符合 CJJ12 的要求，出现老化、破损等现象，应立即更换。
8.5 设置用气设备的房间内不得使用其它火源。
9 安全装置
9.1 瓶组气化间、用气设备房间内应设置液化石油气的可燃气体探测器，当设置紧急切断阀、强制排 风装置，设置应符合 GB50028 的要求。设置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时，应将其安装在有人值守的房间内。
9.2 可燃气体探测器应按 CJJ/T 146 的要求设置、安装并校验。
9.3 用餐场所内有液化石油气管道和用气设备时，用餐场所内应安装液化石油气的可燃气体探测器。
《安全生产法》
第三十六条　安全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使用、检测、维修、改造和报废，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并定期检测，保证正常运转。维护、保养、检测应当作好记录，并由有关人员签字。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报警、防护、救生设备、设施，或者篡改、隐瞒、销毁其相关数据、信息。
餐饮等行业的生产经营单位使用燃气的，应当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并保障其正常使用。
第九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八）餐饮等行业的生产经营单位使用燃气未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的。
《消防法》
第二十三条 生产、储存、运输、销售、使用、销毁易燃易爆危险品，必须执行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
第六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
（一）违反有关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生产、储存、运输、销售、使用、销毁易燃易爆危险品的；
第二十七条 电器产品、燃气用具的产品标准，应当符合消防安全的要求。
    电器产品、燃气用具的安装、使用及其线路、管路的设计、敷设、维护保养、检测，必须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
第六十六条 电器产品、燃气用具的安装、使用及其线路、管路的设计、敷设、维护保养、检测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止使用，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以上内容自消防事务研究所、消防知识宣传，供参考
希望各燃气用户能提高自身安全意识，提高自防自救能力，消除风险，确保用气安全，永无燃爆事故。
希望餐饮场所监管部门加强日常监督检查，督促餐饮场所经营者履行安全主体责任，维护安全，防范事故。
公众发现违规用气行为/销售瓶装液化气行为，可拨打12345进行举报。
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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